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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规划领域进行公众参与的理论起源

于西方国家，但却跨越了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

文化背景等方面的障碍，在世界各地得以推广和

发展，并在不断地丰富着它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探

索。本文从回顾中外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理论起

源、实践历史入手，以杭州市新一轮控制性详细

规划中的朝晖、塘北单元和伦敦郊区霍尔斯特德

堡社区的更新改造规划中的公众参与为例，对两

者间的异同进行比较，讨论了公众参与不断演进

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对推进我国今后

城市规划领域中公众参与活动的启示。

【关键词】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实践；案例；

比较；启示

  

ABSTRACT: Despite the fact that it was originated 
in the West, the theory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urban planning has been explored and practiced 
worldwide which crossed the hurdles of regime,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culture background. This 
paper proceeds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urban planning both in China and 
overseas by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theoretical 
origin and practices. Then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cases of the regulatory plans in Zhaohui and 
Tangbei, Hangzhou and the community plan in Fort 
Halstead, London in light of their own experiences. 
Furthermore, it discusse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volution and concludes with 
some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hina.
KEYWORDS: urban plann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practice; case; comparison; implication

1  引言

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规划领域中的公众

参与活动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保

罗·达维多夫(Paul Davidoff)提出的“倡导性规

划”和“规划选择理论”概念以及雪莉·阿恩斯

坦(Sherry R Arnstein)的《市民参与的阶梯》(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一文被视为公众参

与城市规划活动的理论基础。此后，公众参与在

西方国家逐渐制度化，并传播到世界各地，在相

当多的发展中国家亦得到了认同和推广，其形式

和内涵至今仍在不断地演进。可以说，不同的社

会制度、经济基础和文化背景等因素并未成为公

众参与城市规划活动的障碍。

尽管中、英两国在社会制度、规划管理体

制和发展阶段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性，要进行

完全同等类型的规划比较是困难的。但中国的城

市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控规”)和英

国的社区规划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具有可比性。本

文从笔者的亲身实践入手，以杭州市的朝晖、塘

北单元控规和伦敦霍尔斯特德堡(Fort Halstead)

社区规划为例，对其中的公众参与进行比较和分

析，并得出相应的启示。

2  中、英两国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理论与

实践回顾

2.1  中国

现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规划理念是在20世纪

80年代被引入中国的(陈振宇，2009)，并在具体

的实践和立法过程中逐步完善。《城市规划编制

审批暂行办法》(1980年12月颁布)的第5条中就

有了“在编制过程中，要采取展览会、座谈会、

调查会等多种形式，听取有关部门和人民群众的

意见，并组织多方案的比较论证”这样的表述。

1990年4月1日开始施行的《城市规划法》对

于公众参与规划的内容并无较多涉及，只是要求

城市政府应当公布经批准的城市规划(第28条)。

较为明显的进展是在1991年颁布的《城市规划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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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办法》中规定了“编制城市规划应当进行多方

案比较和经济技术论证，并广泛征求有关部门和

当地居民的意见(第9条)”。这是其后相当长时

间内城市规划领域尝试公众参与的重要依据。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总结，在2006年的新版《城市

规划编制办法》中，从操作层面上明确了公众参

与，如规定了城市规划草案以及详细规划的调整

方案在报送审批之前要听取公众的意见，并将有

关意见的采纳结果公示(第16、17条)。2008年开

始实行的《城乡规划法》第一次在法律层面上规

定了公众参与规划的程序，要求“城乡规划报送

审批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

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

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在法规体系的引导下，我国的公众参与城市

规划的探索逐年推进。理论层面上已有相当丰富

的探讨，如刘奇志(1991)提出了规划师主导、公

众主导以及互动等3种工作方法；陈锦富(2000)

对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制度性设计提出了建议。

在实践层面，东部地区较为领先。深圳市

不仅在法定图则阶段引入公众参与活动，尝试设

立社区规划师制度(游俊霞，等，2010)，而且在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引入专业

机构组织市民广泛地参与到总体规划编制的整个

过程中(邹兵，等，2011)。上海市在《控制性详

细规划管理操作规程》文件中针对公众参与制定

了一套较完善的工作机制，注重参与的深度，强

调全过程、广泛的参与(杨晰峰，2011)。同时，

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规划界对公众参与也有不同程

度的探索，如南昌市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八一

广场规划引入了公众参与(闵忠荣，等，2002)；

昆明市运用展览、调查表和答疑会等多种形式使

市民参与到历史街区和道路交通规划过程中来

(王学海，2005)。

杭州市处于中国大陆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群众对城市规划的参与意识较强。因而，早在

1990年代中期编制湖滨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时，

就将规划文本向社会公开(王宁，1996)，在进行

位于老城区内的长庆规划单元的控制性详细规

划中，已较为系统运用了公众参与的方法(侯成

哲，2008)，具体手段包括问卷调查、意见征询

和方案公示等。

2.2  英国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国

家，一直以来，公众参与这一方式在国家政治和

社会生活中具有很长的历史和重要的地位。城市

规划中作为公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应用领域，实践

活动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

1960年代初期，当时的《城乡规划法》中已

经规定了地方规划部门必须公布其编制的规划方

案，以征求直接相关邻里居民的意见，允许公众

发表各自的看法。但由于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

此种形式的公众意见征询往往不了了之，缺乏实

际效果。同时，规划界开始对之前过于重视物质

空间形态的规划，而缺乏对规划的社会属性和人

本需求的关心的状态进行反思。另外，公众对

“社会住房”转售后出现的管理和维护问题普遍

不满，要求介入城市规划的形成过程。 

在此背景下，1968年修订的《城乡规划法》

中明确提出地方规划应该接受公众评议和质疑，

并将其视为审批规划的必要前提。为了使之更

具有可操作性，次年由斯凯芬顿担任主席的特

别工作小组提出了斯凯芬顿报告(The Skeffington 

Report)。在该报告中，公众参与规划从一般性的

理念倡导变成了各种具体的可操作性制度，因而

被看作英国公众进行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里程碑

(Cullingworth B，et al，2006)。其中鼓励公众参

与规划的新形式包括以“社区论坛”的形式建立

与地方规划机构之间的联系；通过任命“社区发

展官员”来沟通那些不愿意进行公众参与的利益

群体等。该报告还提出，公众参与规划的方式，

不仅要对信息有所反应，要说出他们的想法，而

且要在制定规划时担当积极角色。

彼得·霍尔(Peter Hall,2009)在《明日之

城》一书中记述了这一变革：“到1970年代中期

时，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专业导向的城市规

划整体概念都被它激进的对立面所替代：通过当

地社区组织，把规划反过来。在新规划里，规划

师是公众的奴仆。”在实践过程中，公众参与由

于受到政党轮替、社会和经济发展波动等因素

影响也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尝试。为了平衡公平

与效率之间的矛盾，曼彻斯特大学的马克·贝克

(Mark Baker)等人(2006)提出了有效参与的概念

以及相应的方法。同时，多种多样的公众参与方

式逐渐相互综合，演变成“混合型(hybrid)”的

工作方法(Carpenter J，et al，2008)，电子规划

等形式对于公众参与的效率和效果都有了较大的

提升(Brownill S，et al，2007)。

3  案例比较

3.1  杭州市朝晖、塘北单元控制性详细规

划中的公众参与活动

3.1.1  背景

2011年，杭州市启动了新一轮控制性详细规

划的修编工作。为了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决策水

平，落实《城乡规划法》中相关要求，构建“阳

光规划”体系，使规划成果最大程度地满足市民

的实际需求，在《杭州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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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规程(试行)》(以下简称《规程》)中，专门就

公众参与的框架体系和调查问卷等做出了详细的

要求，使其成为控规编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

环节。

3.1.2  控规单元基本情况

(1)塘北单元

塘北单元位于杭州市主城区西北部三墩地

区，属外围区域，总用地面积315.85hm2。现状

居住户数1.21万户，3.9万人。其规划定位以科

研创意、家居商贸和品质居住三大功能为主。

(2)朝晖单元 

朝晖单元位于杭州市下城区中西部，属中

心城区。用地面积约278.25hm2。现状人口规模

为30306户、78794人。其规划定位以居住功能为

主，兼顾文化、商务、游憩等功能。

3.1.3  公众参与过程

根据《规程》，杭州市的控规编制分为3个

阶段，即评估阶段、编制阶段和成果完成阶段。

公众参与的工作对象和参与方式根据每个阶段的

特点而有所不同(图1)。

在问卷调查环节中，规划师制作并发放了部

门、企事业单位、社区、居民4种公众主体类型

的调查问卷。在会议座谈环节中，鉴于工作对象

不同，社区代表座谈会和相关部门座谈会分别召

开，使得规划管理和设计部门进一步了解了现状

实施中的问题，听取各方对规划的意见(图2)；

对一些重点单位或住户则进行专门的走访，沟通

图1 控规各阶段公众参与方式
Fig.1 Mean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t each stage of regulatory plan formulation in 

Hangzhou

情况。在公示阶段，安排相关设计人员在公示现

场接受采访、解答问题、记录意见等；并在市规

划局网站上同步展出。

3.2  伦敦霍尔斯特德堡社区规划中的公众

参与活动

3.2.1  背景与基本情况

霍尔斯特德堡位于伦敦的东南郊，绕城高速

公路M25的内侧。最早的功能是建于1892年的一

处军事要塞，后来成为英国国防部下属的科研机

构的所在地，目前主要包括两大机构，即国防科

技实验中心(The Defe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boratory，简称DSTL)和QinetiQ公司(于2001年民

营化的国防科技公司)。

因其自身发展需要，DSTL将于2016年迁往

它处。在其搬迁后，将有面积达32hm2的空间

可用于更新开发。该土地已经被英国的海因斯

(Hines)物业开发公司和德国德意志银行联合购

得。受业主的委托，英国约翰汤普森及合伙人

(John Thompson & Partners，以下简称JTP公司)

规划设计公司承担了这一区域的社区规划。在规

划过程中，公众参与始终贯穿其中。规划的总体

目标是在保护现有生态环境和历史遗迹的前提

下，创造一个为周边区域提供优良服务、环境舒

适的现代化社区。

3.2.2  公众参与过程

第一阶段，公共展览(2012年5月)，对霍尔

斯特德堡社区面临的新机遇进行说明，以展览的

形式陈列其历史、现状以及未来的可能性，但没

有任何表达设计倾向的规划图纸。

第二阶段，周末行动(2012年7月13日—17

日)。 在前两天的工作坊活动(Workshop)中，主

持人以介绍基本情况为开端，然后将到会人员分

成6个小组，各组至少配备一位规划师，按照确

定的主题，如遗产保护、交通与基础设施、绿化

等进行讨论，而规划师的任务就是将居民提出的

设想在空白的图纸上绘制出来，然后分别进行陈

述、讨论(图3)。两天的活动后，由规划师根据

收集到的众多居民意见在现场进行工作，在第五

天综合成一份初步的反馈报告。

第三阶段，于2012年末进行，把要上报审批

的规划方案向市民公示，征集公众对于进一步完

善方案的意见。

3.3  比较

3.3.1  共同点

(1)阶段性

尽管社区居民对于城市规划有参与的意识和

要求，但规划本身固有的复杂性和多重性，使得

参与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将整个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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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分成若干个阶段，进行宣传、发动，使公

众和规划师之间逐步建立起了解，从而产生良好

的互动，真正达到共同参与的目的。两个案例都

是由若干阶段组成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2)全面性

相比于传统的以管理和技术层面为主的规

划编制过程，公众参与的规划活动会产生更多的

工作维度。正因为如此，如果规划过程中能够尽

可能多地吸纳市民和相关单位来参与其中，则可

以高效地收集意见、体现社会公平。杭州和伦敦

的公众参与都非常注重参与的全面性。在市民层

面，杭州的控规调查问卷发放量达到了1000份左

右；而参与霍尔斯特德堡社区第一阶段展览的市

民有350名，其中234人还填写了调查表。在相关

单位方面，杭州控规编制时需要征求相关的国

土、卫生、教育、环保、发改等部门的意见；霍

尔斯特德堡社区规划除了规划设计单位之外还有

景观设计、交通规划和水务等机构参与到公众活

动中。

(3)长期性

众所周知，公众参与过程要经过宣传、发

动、收集建议、听取意见、反馈方案以及公告公

示等环节，这都需要有足够的工作时间来加以保

证，因而，有公众参与的规划编制周期会较长。

在伦敦，DSTL的搬迁将在2016年后才能实施，这

为规划编制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活动提供了相当宽

裕的时间，有利于利益各方的互动、协商。比较

而言，杭州市在新一轮控规修编过程中，为了能

够真正将公众参与落到实处，在各个阶段均设置

了相关的程序，使参与活动有了工作时间上的保

障，这一点，在当前普遍追求编制进度的中国规

划界是难能可贵的。

3.3.2  不同点

(1)公众参与的模式不同

在杭州，公众参与一般由政府或社区机构出

面组织，由规划设计单位提供技术支撑。如问卷

调查是通过所在区的规划分局、街道办事处、社

区逐级下发和回收；举行公众讨论会时，一般都

先有一个初步的方案，然后采用听证的方式征求

意见；对于参加讨论会的公众采用邀请的方式；

座谈会一般由管理人员，如街道办事处的官员主

持。因此，这具有自上而下式的规划特征。

在伦敦，参与活动主要由规划编制单位组

织，直接进入社区举办展览，进行背景说明；规

划讨论会开始时并无成形的方案，而是在公众参

与的过程中从一张白纸开始，逐步形成体现多种

可能性的规划草图，由规划设计人员进行整合和

综合后再进行反馈、听取建议，使民众能够“亲

手规划(Hands on Planning)”(图4)。对参与的人

员不设置任何门槛，参加讨论会不需要注册、可

以在会议进行过程中随时进入或退出。体现出自

下而上的规划特点。

(2)关心的热点问题不同

杭州居民关心自身周边环境的意愿较为明

显，尽管身处杭州城市的不同区域，在塘北和朝

晖单元的意见征询会上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主要集

中在户外活动场地狭小、绿化空间不足、配套设

施不齐全，以及缺少停车位等物质空间层面。

而霍尔斯特德堡的居民更关心就业机会的创

造，对气候变化、区域性的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可

持续发展等相对软性的问题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兴

趣，如社区居民的志愿者会主动要求为参与规划

的各方人士举办讲座，详细介绍该社区内及周边

环境中的生物种群情况，以期在规划过程中得到

充分关注。

(3)前期宣传的不同

杭州对于利用互联网进行公示、宣传的力度

还存在不足，虽然《规程》要求在评估阶段就要

通过互联网征求公众人士对单元控规编制的意见

和建议，但到目前为止尚未真正实施，导致这种

状况的原因既有技术层面，也有政策和观念方面

的因素。

而伦敦的社区规划对于应用互联网进行宣

传、告知以及收集意见等则显得较为娴熟，主办

图2 塘北单元控规座谈会现场
Fig.2 Symposium for Tangbei unit 

regulatory plan
摄影：谢绍茂

图3 霍尔斯特德堡社区规划讨论会
现场

Fig.3 Workshop for community plan in 
Fort Halstead

摄影：韦飚

图4 霍尔斯特德堡社区的小学生乔治
(10岁)陈述他的规划设想

Fig.4 George,  a 10-year-old pupil , 
presents his vision for community 
plan  

摄影：韦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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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对于社区规划的消息及时予以披露，如对周末

规划活动的宣传单页发放数量达到200余份。社

区网站对于整个活动都有详尽的报道，另外，在

社区还设置了与居民沟通的免费电话。

3.4  对两国案例的分析

(1) 从英国的经验来看，公众参与的发展过

程是由局部到全面、由表面到深入的，城市规划

的公众参与直接导致了城市规划的社会化，使城

市规划从专业技术领域转向了社会政治领域(孙

施文，等，2004)。因此，他们在过去数10年中

取得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我国规划界思索和研

究的。英国规划师的工作方法已经由单纯的技术

层面转换成社会、经济、规划技术等多方面的综

合性规划，其社会角色逐渐成为如霍尔(2009)所

言的“公众的奴仆”。中国的规划工作者亦应该

从中领悟到观念革新和工作方式转型的必要性和

可能性。

(2)在探索之中前行。尽管英国开展城市规

划的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活动都早于中

国，但时至今日，英国的规划师们仍然在探索新

的方法，寻求运用新的手段来不断完善和提高公

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实际效果。如在霍尔斯特德堡

所采用的模式与之前有关文献所介绍的方法又有

了新的进展。因而在具体的工作方法层面上，我

国的公众参与工作可以借鉴英国等国家的实践经

验，摸索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工作模式。

(3)总体而言，英国的公众参与强化了其自

下而上的规划体系特征，这与它已进入后工业

社会、城市发展以更新为主，开发方式以市场为

导向，涉及的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复杂等因素有

关；而我国目前的探索更明显地呈现出自上而下

的规划管理模式，这是因为中国尚处于高速城市

化阶段、城市以空间扩张为主，开发方式以政府

主导为特征，相应的利益主体亦相对简单。这两

种模式的不同背后实际上是不同社会制度、价值

体系和发展阶段的显性表征，其对社会发展、规

划的管理和实施的影响并不能简单地用“孰是孰

非”来加以判别。

4  对推进我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工作的启示

4.1  顺应形势，主动面对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城市规

划领域中的公众参与活动正面临着新的形势，这

主要体现在：第一，随着《城乡规划法》以及各

地配套法规的建立，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活动的法

理基础已经较为健全。第二，中国城市发展的增

长主义即将走向终结(张京祥，等，2013)，增量

型规划会逐渐被利益主体极为多元和复杂的存量

型规划所替代，将更加明显地呈现出自下而上的

特征。第三，社会各界对于主动参与城市规划活

动的意识正在不断提升，公众对城市建设的参与

权、知情权和决策权的要求日益强烈(赵秀敏，

等，2004)，公众参与有了前所未有的群众基

础。城市规划不可能仅仅作为体现政府意志的工

具，而是应当顺势而为，积极宣传、发动，采取

多种多样的方式，主动地吸引公众参与到城市规

划的各个阶段中来。

4.2  强化公众参与的实效评估

如前所述，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活动在不

少地方已经有了很好的进展。但是，对其实际产

生效果评估的缺失仍是一个带有共性的问题。如

何加强对公众参与的实效评估是一个亟待研究的

问题。参照《中国政治参与报告》(房宁，等，

2011)，对于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评价，可

以分为两个部分，即效能感和参与程度。因而，

设想对于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活动的评估也从这两

个方面入手，一是城市规划参与效能感，即公民

作为城市规划活动参与主体的主观评价；二是对

整个城市规划活动参与程度的客观评价。从现实

情况来看，国内对于公众参与活动的主观评价远

远落后于客观评价，这是亟待改善的问题。

4.3  营建平台，常态互动

城市规划事关所有城市居民的切身利益，为

了能在当今城市建设过度追求效率的背景下，使

每一位市民都能平等地参与到规划活动中来，从

而实现社会公平，需要建立起城市规划决策者、

规划师以及公众之间沟通的有效平台，并使其常

态化，避免一阵风、走过场的行动。近些年来，

在深圳等地施行的社区规划师制度起到了较好的

效果，在总结经验后可在各地推广。同时，网

络、免费电话以及手机应用(APP)等也是现代社

会中扩大普通群众进行公众参与的良好平台和手

段。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还可以建立起非政府组

织来协调、处理城市规划过程中大量的公众参与

活动的工作。

4.4  丰富公众参与的内容与方式

由于规划对象的多元性，相应公众参与活

动的内容和方式也应该丰富多样。在实际工作

中，可以根据不同地域、不同人群所关心的问题

设计不同的问卷，以利于提高公众参与的效能

感。如对于公众现阶段极为关注的停车问题，在

城市外围地区可以满足需求为导向，而在老城区

则应与公众协商如何更好地控制私人小汽车的增

加和使用频度；对于利益主体多、关系复杂的规

划单元，则可以划小参与范围，有针对性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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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手规划”活动。还可借鉴一些国家，如美国

(Hodgson K，2011)的经验，尝试采用艺术或文

化的方式增加群众参与的兴趣。

(英国JTP设计公司邀请和安排了本文第一作

者参与霍尔斯特德堡社区规划的活动；在成文

过程中承蒙该公司Charles Campion先生和田英莹女

士，以及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田广阔先生

和朱红波女士的悉心协助，在此致以诚挚的谢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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